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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滿利
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QAE)

全球人壽

每年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反應市場利率，彈性選擇給付方式。

保費折讓合計最高可享約2.7%。

各繳費年期皆為單一費率，投保更加便利。

2年、4年、6年繳費，保額終身增值，穩健累積財富。

商品

特色

109/02版

範例說明

重大燒燙傷：一次給付25萬元(保險金額X25%)

75歲前符合條款約定致成重大燒燙傷程度之一，給付一次為限，
最高給付500萬元。

額外

加值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累積應繳
保險費

基本保險金額

保單價值
準備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假設宣告利率2.35%

增值回饋
分享金

總保險金額（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保單價值
準備金

解約金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1 40

2 41

3 42

4 43

5 44

6 45

7 46

10 49

30 69

50 89

70 109

492,303 417,100 504,798

984,606 942,900 1,009,596

984,606 952,200 1,009,596

984,606 961,500 1,009,596

984,606 971,000 1,009,596

984,606 980,600 1,009,596

984,606 990,300 1,009,596

984,606 1,020,200 1,020,200

984,606 1,244,900 1,244,900

984,606 1,519,000 1,519,000

984,606 1,853,200 1,853,200

2,815 419,915 507,613 394,915

9,218 954,961 1,022,510 907,861

12,956 977,335 1,036,246 939,235

13,258 1,000,139 1,050,168 971,339

13,568 1,023,588 1,064,275 1,004,188

13,886 1,047,595 1,078,572 1,047,595

14,213 1,072,170 1,093,061 1,072,170

15,239 1,149,656 1,149,656 1,149,656

24,283 1,831,975 1,831,975 1,831,975

38,692 2,919,077 2,919,077 2,919,077

61,646 4,650,654 4,650,654 4,650,654

註：※「增值回饋分享金」係包含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對應之數值。

※本範例之宣告利率為假設值，實際宣告利率依全球人壽公告為主。增值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每月宣告利率不同而變動。

※本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全球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以2.35%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試算結果。

※有關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所繳保險費退還之範例，敬請參閱全球人壽網站-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所繳保險費退還範例之說明。

※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波動，並依全球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除保單條款另有
規定外，全球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本商品幣別：新臺幣。

◎全球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欲詳細瞭解本商品銷售之其他應注意事項及全球人壽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全球人壽服務據點或至
網址www.transglobe.com.tw查詢，並請參閱本簡介末頁之注意事項。

商　品　名　稱：全球人壽增滿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QAE)
備查日期及文號：107年9月10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070910019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109年1月1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090101043號
給　付　項　目：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商　品　名　稱：全球人壽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備查日期及文號：89年3月31日(89)全球壽(精)字第0331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109年1月1日依108.4.9金管保壽字

　　　　　　　  第10804904941號函修正

給　付　項　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40歲男性，投保「全球人壽增滿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基本保險金額100萬元，繳費2年，年繳，
標準保險費499,800元，應繳保險費492,303元 (享金融機構轉帳1.5%保費折讓)，2年總繳保險費
984,606元，至110歲可領回祝壽保險金4,650,654元，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全壽行宣A109024 (FID備查1)  保經DM文號：20FS02003

投保規則 (詳細內容或其它未規範事項
請參閱新契約投保規則之規定）

1.保險期間：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

2.繳費年期/投保年齡：2年期(0歲~78歲)/4年期(0歲~76歲)/
6年期(0歲~74歲)

3.投保限額：最低保額30萬元，累積最高保額8,000萬元。

4.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月繳件首期須繳納二個月保險費)

5.繳費方式：自行繳納(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繳費。

保費折讓

保險範圍

全球人壽增滿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QAE)
總保費費率表

各年度末解約金對累積保費加計利息之相對比率

1.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可享1.5%保費折讓。

2.首期選擇自行繳納(匯款)且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
可享1.5%保費折讓。

3.續期選擇自行繳納(匯款)者，可享1%之保費折讓。

4.高保額保費折讓：

1.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

失能程度之一者：

˙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退還所繳保險費。

˙被保險人滿15足歲後：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各自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當年度保險金額二款之大者，再依其加
總後之總和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
險費將不予退還。

■全球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
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
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
保險金額總和（不限全球人壽），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
分全球人壽不負給付責任，全球人壽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
之已繳保險費。

2.增值回饋分享金
■全球人壽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每一保單週年日，依下列方式計算增

值回饋分享金：

˙第一保單週年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按本契約生效日當月之宣
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之差值，乘以當年度期中保單價值準備
金後所得之金額。

˙第二保單週年日起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按前一保單週年日當月
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之差值，乘以當年度期中保單價值
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本商品預定利率：2年期(1%)、4年期(1.5%)、6年期(1.75%)。

註：本契約所稱「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
每一保單週年日，以該保單年度保險金額對應之期初、期末保單
價值準備金二者加總後除以二所得之金額。

■全球人壽依前項方式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或等於
本契約預定利率，則該保單週年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零。

■全球人壽依下列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第一至第六保單年度：全球人壽依要保人於申請投保時，所選擇「購
買增額繳清保險」或「抵繳應繳保險費」二種方式之一給付增值回
饋分享金，且要保人得以書面通知全球人壽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給
付方式為前述二種給付方式之一。

˙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全球人壽將依要保人於申請投保時(如有申請
變更則為最近一次申請變更時)，所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儲
存生息」或「現金給付」三種方式之一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註：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全球人壽以購買增額
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者，增值回饋分享金僅得採抵繳應繳保
險費之方式辦理。但因繳費期間已屆滿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
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時，就累計儲
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死亡者，全球人壽應退還依前項計算
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

3.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屆滿期日仍生存者，全球人壽依被保險人保

險年齡達109歲之當年度保險金額，加計該金額乘以本契約預定利率
後所得之金額給付祝壽保險金。

■全球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六段288號16樓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0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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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年期 單張保額 保費折讓

2年期、4年期

200萬～399萬元 0.5%

400萬～599萬元 0.8%

600萬元(含)以上 1%

6年期 

200萬～399萬元 0.6%

400萬～599萬元 0.9%

600萬元(含)以上 1.2%

1.上表係以「補充訂定分紅人壽保險單與
不分紅保險單資訊揭露相關規範」辦理，利率為1.08%。

2.依據上表顯示本商品於早期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3.上表係以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各項數值計算而得。

（單位：元/每萬元保險金額）

（以繳費2年期為例）

保單
年度

5歲 35歲 65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 78% 78% 78% 78% 77% 77%

2 88% 88% 88% 88% 89% 88%

3 89% 89% 89% 89% 89% 89%

4 90% 90% 90% 90% 90% 90%

5 91% 91% 91% 91% 91% 91%

10 92% 92% 92% 92% 92% 92%

15 92% 92% 92% 92% 92% 92%

20 91% 91% 91% 91% 91% 91%

性別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費率

男性/女性
 

2年期  0~78歲 4,998

4年期
 

0~76歲 2,444

6年期

 

0~74歲 1,638

注意事項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
事項及商品風險，且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
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為：全球人壽增滿利利率變
動型增額終身壽險最高7.52%，最低5.27%，全球人壽重
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無；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關
資訊，請洽業務員、全球人壽服務據點/服務中心（免付費及
申 訴 電 話：0 8 0 0 - 0 0 0 - 6 6 2）或 網 站（ 網 址：
www.transglob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如欲瞭解全球
人壽公開資訊說明，可親洽服務據點或網站查詢。

2.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給付金額。人壽保
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
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
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
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
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質課稅相關實務案例，敬請參閱全球
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說明。

3.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能摘錄要點。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
（包括保險給付之相關條件、限制等）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
費者務必詳加閱讀瞭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
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4.本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其詳細保障範圍及條
件皆依相關法令辦理。本商品非存款商品，無受「存款保險」
之保障。

5.本商品為複利增額型壽險商品，其保單借款利率屬短期利率
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
須支付高於按保單預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
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